永城煤电集团聚龙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新能源重卡招租项目要求

一、项目简介

永城煤电集团聚龙物流贸易有限公司现有6台新能源电动重卡（含挂车），预计2026年5月1日前到货（以实际到货时间为准）。现对6台新能源电动重卡对外招租。新能源电动重卡基本情况：6台徐工新能源电动重卡为全新车辆，详细内容如下：
1、车头（电动牵引车）参数（品牌型号：徐工牌XGA4257BEVWC2）：驱动电机额定功率：335kW、驱动电机峰值功率：520kW、动力电池电量kwh：400.66 、最大总质量/kg：49000。
    2、半挂车参数：骨架箱体自卸侧翻挂车(半挂车)载质量50吨。

3、租赁期限：6年；

4、租金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

①支付方式（现汇）：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租金为全部租金的72%（每年各18%），第五年、第六年资金为全部租金的28%（每年各14%）

②支付时间：第一年度租赁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足额支付，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租金前一期租金届满前1个月内支付。

5、车辆租赁价格：投标人投标总报价不得低于381万元人民币，在有效报价中，以报价最高者报价为车辆租赁价格。
6、投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10万元，履约保证金20万元人民币、租赁标的资产保证金120万元人民币。

租赁合同履约保证金在投标人中标后3日内租赁合同签订前，交至招标人指定账户，租赁合同履行完毕按照合同约定退还。租赁标的资产保证金，投标人中标后租赁合同签订前，交至招标人指定账户，招标人应付投标人煤炭运输款满120万元后退还（每期应付煤炭运输款留存30%，直至满120万元），后期招标人应付投标人运输款始终保持120万元作为租赁标的资产保证金，租赁合同履行完毕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

2、投标人应具有经年检合格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投标人应具有停车场和充电设备（自有或租用），投标人需提供自有产权证明扫描件或租用合同扫描件。
4、投标人应具备车辆安全和运行管理经验和能力，自有可投入运行新能源车辆不低于6台，投标人需提供自有车辆行车证扫描件。

5、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6、投标人不能有近3年内因投标人原因无法履行合同而与聚龙物流（含龙宇国贸）解除合同的行为。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人（出租方）、投标人（承租方）权利及义务

1、招标人（出租方）权利及义务：

①保证提供的租赁车辆所有权归招标公司完全拥有，不存在抵押、产权纠纷或第三方权利主张。

②保证提供的租赁车辆手续合法齐全，保证车辆具备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法定证件，且均在有效期内。

③拥有租赁车辆的安全监管权、合法运行监督权，对承租方在租赁期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有制止权和解除合同权。

④享有在租赁期间车辆保险收益权，并对购买保险种类和金额有决定权。

⑤享有租赁车辆租金收缴权，在承租期间承租方未按合同约定足额缴纳租金有收回车辆、沉淀承租方保证及终止合同权。

⑥享有因国家政策及企业内部管理变化而无条件终止合同权。

⑦牵头督促承租方处理出租期内出租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及财产损失事故，并按照交通交警及保险机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⑧牵头督促承租方处理出租期内出租车辆发生的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整改。

1、投标人（承租方）权利及义务：

①拥有租赁车辆在承租期内使用权和经营权，承租期内自主经营，经营发生的所有费用自行承担。

②保证在车辆承租期间内合法合规经营，根据国家及地方规定纳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管，管理制度、驾驶员聘用均要符合国家规定及交通交警管理部门要求。

③保证在承租期内安全运行，按照出租方要求把承租车辆监控信号接入出租方监控室，并接受出租方安全监管。

④负责车辆租赁期间的车辆保管和维护，并配备专门的停车场（安装视频监控，监控信号接入出租方监控室），按照国家及地方规定做好承租车辆的二级维护，保证车辆运行安全和停放安全。

车辆维修保养需在车辆厂家指定或授权的维修服务站进行维修保养，其中车辆电池及其他核心设备维修更换需更换以原车正厂品牌（维修需在出租方监督下进行)，不得私自拆卸或更换其他厂商品牌。

⑤保证按时足额缴纳车辆租金和保险费用，定期按照出租方要求足额向保险公司以出租方名义代付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每台套车辆商业保险赔付额度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保险受益人为出租方，保险费用由承租方。

⑥负责承租车辆运行人员（管理人员、驾驶员）的管理和承担一切责任，承租车辆运行人员需经健康体检合格或持有有效驾驶证（与准驾车型相符）、安全培训考试合格，按照国家规定为运行承租车辆人员购买工伤保险或商业保险。
⑦承担承租期内承租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及财产损失事故协调和协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协调费用、诉讼代理、鉴定检测等费用），并承担保险赔付外造成出租方的损失。

⑧承担承租期内承租车辆发生的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罚款和整改。

⑨协助出租方接收、考核、验收采购车辆（出租车辆），提供接收场所和为交车方提供办公场所，并负责看护接收车辆设备、备件。

⑩协助出租方办理采购车辆（出租车辆）入户手续办理，承担相应的协调费用。

⑪负责承租期间承租车辆的年度检验，并承担检验费用。

四、其他

1、投标人（承租方）车辆维保和充电均需按照厂家要求进行，必须在厂家指定的车辆厂家指定或授权的维修服务站进行维修保养。招标人（出租方）发现承租方未按照规定进行维保，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3、投标人（承租方）在承租期间承租车辆视频监控系统不得长时间离线，报停需经出租方同意，报停后需停在停车场内，停车场监控信号接入招标人（出租方）监控室。

4、投标人（承租方）在承租期间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租金，每延误一日须向甲方支付应付款项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承租方提前单方解除合同退租，前2年内合同履约保证金全部沉淀，租赁标的资产保证金全部沉淀，作为承租人给予出租人的经济补偿；超出2年不足4年承租人提前单方解除合同退租，合同履约保证金全部沉淀，租赁标的资产保证金70%沉淀，作为承租人给予出租人的经济补偿；超出4年不足6年承租人提前单方解除合同退租，合同履约保证金全部沉淀，租赁标的资产保证金50%沉淀，作为承租人给予出租人的经济补偿。
5、租赁届满后承租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出租方交还承租车辆，逾期不交还视为违约，按照1000元/天·辆向出租方赔偿。出租方有权向公安及司法机关报案，并追究其非法占用责任。

6、租赁期间，投标人（承租方）可参与招标人（出租方）每年的煤炭运输招标项目，若投标人（承租方）中标，依据招标人（出租方）招标方案签订合同和组织车辆承运；若投标人（承租方）未能中标，按照招标人（出租方）招标结果，可以承担600吨/天煤炭运输（本运输量为出租方给予承租方单方面的优惠政策），运输协议双方另行签订，协议条款按照招标人（出租方）招标文件执行。

招标人当期运输量（当天）不足1200吨时，按照当天实际运输计划的50%交由投标人（承运方）负责承运。

7、因政策及其他客观因素影响，招标人（出租方）无法给予600吨/天煤炭运输量的优惠政策（不构成合同义务的商业政策），投标人（承租方）不得以运输量不足或无运输量提出解除合同或降低租金，若投标人（承租方）以运输量不足或无运输量提出解除合同或降低租金视为其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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